关于网上宣传报道的补充说明
各学院、部门：

为了规范我校网上宣传报道奖励工作，根据《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对外宣传报道工作奖励办法》，特作出如下补充说明：

一、在“新华网”、“人民网”、“光明网”等全国级机关网站或“搜狐网”、“新浪网”等全国性权威网站刊发的重要新闻，每则奖励300元，一般新闻，每则奖励50~150元；在“浙江在线”、“新华网浙江频道”等省级网站刊发的重要新闻，每则奖励150元，一般新闻，每则奖励50元；在其它市级网站或专题网站上刊发的新闻，每则奖励20元。
二、凡在大学生在线网、中国教育基础网、浙江德育网等和本校有着友好合作关系的网站刊发的新闻，不予奖励。
三、网站奖励报道必须为获奖励者原创，从学校校园新闻网上转载的新闻不予奖励。
四、同一篇原创报道在多个网站重复转载的，按最高级别网站以一篇量予以奖励。

宣传部
2006.3.7
PAGE  
1

